
面 對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的 強 大 民 意 需 求 與 節 能 減 碳 的 環 保 議

題 ， 政 府 運 用 日 新 月 異 的 資 訊 技 術 ， 建 構 電 子 化 政 府 ， 讓 公 部

門 能 突 破 時 空 限 制 ， 隨 時 隨 地 提 供 民 眾 必 要 的 服 務 。 本 文 介 紹

「 以 網 路 取 代 馬 路 」 的 典 範  ─ 政 府 機 關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系 統 ， 說

明 其 讓 公 文 交 換 時 間 由 往 日 的 曠 日 費 時 變 成 彈 指 之 間 ， 且 逐 步

推 展 至 民 間 企 業 ， 甚 至 一 般 民 眾 。 讓 我 們 一 起 來 了 解 這 種 「 騰

雲 駕 霧 」 的 公 文 交 換 方 式 吧 ！

電子公文交換 網通

一、前言

公文是處理公務之文書，是政府機關和公務員表達意思的重要管道，其處理品質和交換速能攸關

政府機關行政效率之良窳。因此，行政院推動公文處理電子化，其法源基礎源自民國(以下同)82年修

正公布之「公文程式條例」，明定機關公文得以電子文件行之，且電子公文得不蓋用印信及簽署。83

年後陸續頒布「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」、「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」等法規，並於

88年7月起全面實施，為電子公文作業奠定了完善的基石。

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)依據六年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項下之「數位臺

灣e-Taiwan」計畫的e化政府子計畫，規劃將電子公文交換由政府機關擴及至民間企業、人民團體等

非政府機關，期建立政府與企業、民眾溝通互動的新模式，並於91年10月起開始推動公文交換G2B2C

計畫(政府-民間企業-一般民眾，government-to-business-to-citizen)。99年7月22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組

織法(草案)研擬工作小組檔案管理分組第1次會議決議，為達成政府組織改造推動文檔合一政策，行

政院研考會之公文資訊系統相關管理業務於101年起移撥至檔案管理局。

二、公文電子交換處理流程

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就是透過網際網路，以電子方式傳遞機關與機關之間的公文，其處理流程

如下(服務示意圖如圖1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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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 公文電子交換整合服務示意圖
 

資料來源：施明德，「電子公文G2B2C」簡報，民國94年4月。

(一)發文方將文書製作所產生的公文，轉換為「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」中所規定的

XML 共同傳輸格式。

(二)以前置處理作業將此格式予以安全認證處理，利用智慧卡設備及向政府憑證管理中心(例如行

政院研考會GCA政府憑證管理中心)申請的電子憑證，確認發文方身分後，再將電子公文傳送出去。

(三)經電子認證之電子公文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至收文方後，先利用收文方的電子憑證確認接收無

誤後，收文方之前置處理作業即可解開電子公文並列印公文，再循收文程序辦理後續作業。

           (四)各機關亦可將XML公文格式轉入其內部公文管理作業系統中。

三、公文電子交換架構

91年公文G2B2C電子交換計畫實施迄今已有多年，為兼具現有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之優點，提高系

統運作本益比，落實機關分層負責。因此行政院研考會於97年規劃第4代公文電子交換系統，包含e公

務交換中心層、以縣市政府或部會本部為主的交換中心層、交換機關層等3層式運作機制，系統運作

概如圖2所示：

圖2 第4代公文電子交換系統運作圖
 

資料來源：公文  G2B2C資訊服務中心提供，民國101年1月。

四、推動現況

截至100年12月，以縣市政府或部會本部為主的交換中心層建置情形，於中央部會共建置有內政

部、法務部等27個統合中心，地方政府共建置有新北市、基隆市等20個統合中心；交換機關層建置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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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共有10,038個政府機關參與及58,859個民間企業參與。

五、執行效益

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縣市政府、國營事業、學校、公所及衛生單位等均已實施公文電子交換作業，

每日電子交換之公文達12萬件，不但培植了民間公文製作、公文管理及交換領域之資訊廠商，對提升

企業之競爭力及國家ｅ化形象，均有顯著效益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文及各類申請案件採行電子交換方式執行，機關間的公文傳送效率，從1-7天縮短至2個小

時內完成。

           (二)公文交換採電子方式辦理，對民眾服務更為即時、落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。

(三)各類屬通報周知、傳閱性公文登載於電子公布欄，公務同仁可同時上網瀏覽知悉，可減少公

文層轉，促進機關資訊流通共享。

(四)推動政府機關文書處理標準化，有效減少因操作平台不一致所需辦理之教育訓練。

(五)經由新服務介面之整合，各機關內部流程將趨於劃一，有利提升政府整體服務品質，進行組

織改造。

(六)推動跨機關公文管理資訊系統整合，有利推動跨機關資訊交換與流通，提升機關競爭力，縮

短服務落差。

(七)推動民間參與公文電子交換，將帶動民間企業投資企業電子化，普及企業B2B2C政策，以加

速產業升級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。

六、結語

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，各機關對公文電子交換效能之要求，及對公文資訊產生乃至利用之需求亦

不斷提升。依據環境永續政策推動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方案，將擴大機關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，並進行

公文線上簽核作業，朝全面電子化方向邁進；另外，民間企業、人民團體等非政府機關，亦可透過公

文流程電子化，更有效率地處理與政府機關往來的各類案件，間接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及決策品質，達

到創新政府與民眾溝通互動模式。因此，公文交換比率愈高，愈能加速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之實施，公

文全程電子化不僅是技術及工具的革新，也將進一步激發公務員在觀念、方法、流程的全面革新，成

為驅動政府進步的原動力。

參考資料：

http://www.good.nat.gov.tw/G2B2C/portal_2/home/index.jsp
http://www2.cna.edu.tw/961213/month/cnadata/mm/20-1/20-1-8.htm
http://www.archives.gov.tw/Default.aspx?c=1
mailto:alohas@archives.gov.tw

